
補 助 明 細

核定金額 新北市廠商

備註：

1.補助明細：請依補助項目(場地租金、場地裝潢)填寫。

自 籌 款 合 計 自 籌 款

預 算 金 額 分 攤 明 細

補 助 款
補 助 款

合計

2.預算金額分攤明細 (1)補助款-申請書經費概算表內之申請補助款金額 (2)自籌款-本團所有廠商(包括本市及非本市)預算或個別參展廠商之

自籌款金額。

108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外參展補助計畫

3.實際金額分攤明細 (1)補助款-左邊為本局核定之補助款金額，右邊為本市廠商實際獲得補助款金額。(2)自籌款-本團所有廠商(包括本市及

非本市)或個別參展廠商實際之自籌款金額。

■ 場地租金

■ 場地裝潢
500,000 500,000 1,000,000 365,000 365,000 670,000 1,035,000

經費收支結算表

      申請單位名稱：新北同業公會

      展售活動名稱：2016年全美五金展(2016 National Hardware Show)

 (單位：新台幣/元) 

實 際 金 額 分 攤 明 細

申請案編碼:040203；公告期限:18天 

請填申請之

補助項目 

請填申請書內

經費概算表所

填之申請補助

款金額 

請填本團所有

廠商(包括本市

及非本市)預算

之自籌款金額 

預算金額合計=申請補助

款+本團所有或個別廠商

請填本團或個別

廠商(包括本市

及非本市)實際

之自籌款金額 

請填本局

核定之補

助款金額 

請填本市廠商之獲補助金額 

※民間團體組團參展者，應將8

成以上補助款用於本市廠商 

※本市廠商個別參展者，核定補

助款應與獲補助金額相同 

實際金額合計=本局核定補助款

+本團所有或個別廠商實際自籌

參考範例 



攤位數

(1個9平方米) 場地租金 場地裝潢 合計 獲補助金額 廠商自籌款

中文 A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 A CO., LTD

中文 B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 B CO., LTD

中文 C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 C CO., LTD

中文 I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 I CO., LTD

中文 E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 E CO., LTD

申請單位會計人員簽章：李小新
備註：

    此    致

     民間團體/廠商印鑑用印處：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107 年 6 月 6 日

 (單位：新台幣/元) 

新北市廠商名稱

(中/英文)
統一編號

實際金額支出明細(補助項目及實支金額) 實際金額分攤明細
編號

3 56987412

2 99552277

1
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本聲明書內容若有不實，或同一計畫向不同政府機關重覆申領補助款(包括參加公協會籌組之參展團且獲其他政府機關參展補助者，

或參加國貿局委託外貿協會辦理之參展團)，一經查獲，願無條件如數繳回貴局補助款。

2.最高補助比例不得超過補助項目總經費50%。民間團體組團者，應將8成以上補助款用於本市參展廠商，並於「獲補助金額」欄位填入各廠商實領金額(該
1.本成果報告書內文項目可依申請單位實際需求增列。

11223366

合  計

5 65327412

4 748596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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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團體印信/廠商公司章 

  

  

 代表人印章 

 新
北
同

業
公
會 

 

請依原始單據憑證核實填列報支。 

※民間團體組團參展者，受補助項目原始憑證買受人須與民間團體名稱一致。 

※本市廠商個別參展者，受補助項目原始憑證買受人須與組團參展之各廠商名稱一致。 

原核定補助金額大於實際執行計畫用於補助項目經費合計之50%時，

請就其超過部分扣減後再填入「獲補助金額」。若無上述情況，

請填列審查核定通知書上之金額。 


